
（附表二） 

受託機構重大訊息公開說明表（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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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請         （受託機構）查證 

 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

 

   年   月   日 

 

(一)受託機構應於  時  分前將該訊息之說明輸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

櫃檯買賣中心指定之網際網路申報系統。 

(二)受託機構未依限提出說明者，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得依「對

不動產證券化之受託機構重大訊息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」第七條規定辦理。 

(三)所揭露之訊息內容請詳予載明發生事實、原因、估計影響及因應措施。 


